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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171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新股份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泰证券 

 

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发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文件的声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

系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柱集团”），由于金柱集团

近几年经营状况不佳、累计亏损较多，金柱集团原 23 名自然人股东

计划退出，由兹留柱受让其合计持有的金柱集团 46.53%的股权，并

于 2018年 6月 21日签署《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及

《补充协议》，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。

上述事项导致兹留柱持有金柱集团的股权比例由 10.87%提升至

57.40%，成为金柱集团控股股东。因金柱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42.33%

的股份，兹留柱直接持有公司 10.67%的股份，兹留柱直接和通过金

柱集团间接控制了公司 53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，成为金新股份实际控

制人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完

成后，兹留柱直接和通过金柱集团间接持有挂牌公司 53%的股份，公

司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兹留柱为实际控制人，构成收购事项。收购

人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2日内编制收购报告书，连同法律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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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并披露。 

因公司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不够深入，未就前述事项及

时与主办券商交流沟通，导致未及时披露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文件。公

司已于2018年11月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

平台补充披露了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文件。公司对上述事项未能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

将加强与投资者、主办券商的沟通，严格遵守信息披露法律法规，强

化信息披露工作管理，加强业务学习，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确保

信息披露及时、准确和完整。 

 

 

 

聊城金新建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1月 19日 


